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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 90年代末城乡核心家庭虽相对减少, 然而, 城乡家庭结构的

简化趋势并没有改变。在城市, 其标志是单人家庭上升, 核心家庭中夫妇核

心家庭上升,直系家庭中三代直系家庭下降。乡村三代直系家庭增加, 约占

乡村家庭总数的 20%以上, 达到近 20年的最高水平;单人家庭和夫妇核心家

庭则处于增长状态。当代城乡家庭结构的变动特征与二十余年来计划生育

政策推行之下/少生0和/独生0环境的形成有密切关系。经济转型中人口迁

移流动加速也促使家庭类型变化。在这一背景之下, 家庭养老资源进一步萎

缩,这对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工作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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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结构问题一向为学界所关注。由于全国性数据资料不易得

到,整体性分析受到限制, 一些学者便另辟蹊径,从个案汇总研究或村

落、社区研究入手, 来揭示家庭结构的历史状态与现代表现,探询家庭

结构的变动轨迹和特征, 从而使人们对家庭结构的认识逐渐清晰起来

(费孝通, 1991: 3;沈崇麟、杨善华, 1995;王跃生, 2000, 2003)。

怎样获得全国性数据对以便对当代中国家庭结构状态有一个整体

把握? 曾毅等利用 1982年以来 3 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家庭代际的研究

提供了认识当代家庭结构的视角(曾毅等, 1992: 2;曾毅、王正联, 2004:

5)。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提供了相对细致的家庭成员关系

信息,为家庭结构分析提供了可能。我们按照家庭结构定义,以户主为

基点,通过不同成员关系的组合, 识别出长表 1%抽样数据库(以下简

称长表数据)中每个家庭的类型。本项研究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对当代家庭结构的综合分析笔者已有专文涉及(王跃生, 2006: 1) ,本文

将主要从城乡比较角度观察当代家庭结构的基本状态、形成方式,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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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当代城乡家庭结构的历史演变。

一、城乡家庭结构的基本表现

对当代家庭结构的城乡考察, 有助于认识就业相对普遍、社会保障

水平较高、生活观念有较多现代成分的城市和整体上缺少社会保障、收

入不高、劳动力非农性迁移流动增加的乡村两种场景下家庭结构的构

成特征。

根据长表数据, 城乡家庭结构有两种观察方法:一是市、镇、县方法

(强调调查对象的居住地) ;二是农业、非农业方法(强调被调查者的户

口性质)。从一般意义上讲, 家庭构成方式受到诸多地方因素的影响,

市镇县这种以民众居住地为基础的统计方式应该更能揭示家庭结构的

城乡分布特征。

1 根据对长表数据家庭户统计,农业人口家庭户在城市、镇和乡村中的分布为 10. 1%、9. 5%

和80. 4% ;非农业人口家庭户在三者中的分布为 63. 5%、24. 6%和 11. 9%。从城、镇和乡村

看,城市中的农业和非农业人口家庭户分别为 32. 6%和 67. 4% ,镇为 53. 9%和 46. 1% ,乡村

为 95. 3%和4. 7%。由此可见,乡村中的农业人口家庭户占绝对多数, 镇有一半以上的农业人

口家庭户,城市的农业人口家庭户占近三分之一。

然而,在中国当代社会中,户口性质划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客

观上讲, 我国的农业人口主要集中于乡村,非农业人口集中在城镇, 但

也应注意到,两种类型之间互相交叉的情形也占一定比例。如城镇中

有农业人口, 乡村中也有非农业人口。1我们知道,中国的非农业人口

户籍管理相对比较严格, 非农业人口群体中的成年人多数隶属于各种

单位管理系统之中。就最近二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 特别是独生子

女政策而言,非农业人口受到更直接的影响。因而,从农业与非农业角

度认识城乡家庭结构状态也有可取之处。

这里我们不妨具体观察一下两种划分下家庭结构分布有何异同。

要比较和认识城镇与乡村家庭结构的区别, 我们首先要弄清/ 五

普0长表数据中不同分类下的人口比例。根据长表数据统计,依据城镇

县标准,城市人口占 22. 1% ,镇人口占 12. 9% ,县人口占 65. 0%; 按照

户口性质标准, 农业与非农农业人口分别为 71. 8%和 28. 2%。

在城乡家庭基本结构中,核心家庭的比重最大,镇稍低于城市,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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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则分别比城市和镇低 7. 7%和 6. 8% , 2从城市到乡村有依次递减的

趋向。直系家庭则相反, 由城市到乡村表现出递增的特征, 其中乡村高

于城市 52. 1%。单人家庭与核心家庭在三者中的构成特征相同, 不过

城乡差异更明显,城市高于乡村 38. 7%。一个例外是, 传统大家庭的

代表类型 ) ) ) 复合家庭, 城镇高于乡村,城市高于乡村 40% ,然而由于

它在城乡家庭总数中所占份额都很小, 这种差异的意义不是很大。缺

损家庭在三者之间的排位并不/规范0, 农村最高, 城市次之, 镇最低。

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的城乡差异表明:城镇地区家庭的核心化趋向更

明显;乡村的直系家庭比重约为其家庭总数的四分之一,表明父母同一

个已婚子女居住有一定普遍性。

2 按人口统计计算方法,本文高于或低于的比率计算采用相对比率。例乡核心家庭比率低于

城市 7. 1% [ ( 71. 4 66. 3) / 66. 3] ,下同。

    表 1: 城乡家庭基本结构比较( N= 336, 753)        %

家庭类型 市 镇 乡村 农业人口 非农业人口

核心家庭 71. 4 70. 8 66. 3 66. 6 72. 2

直系家庭 16. 3 17. 5 24. 8 24. 0 15. 9

复合家庭 0. 7 0. 6 0. 5 0. 5 0. 6

单人家庭 10. 4 10. 0 7. 5 7. 8 10. 4

缺损家庭 0. 7 0. 6 0. 8 0. 8 0. 5

其他 0. 5 0. 4 0. 1 0. 2 0. 4

合计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五普0长表数据 1%抽样数据库加工得到,以下表格

除特别注明外同此。

农业与非农业人口分类下的家庭结构差异也很明显。根据表 1,

在核心家庭和单人家庭中, 非农业人口分别高于农村人口 8. 4% 和

33. 3%;而在相对较大的家庭类别 ) ) ) 直系家庭中,农业人口高于非农

业人口50. 9%。

若在两种标准之间进行比较, 可见,市镇县分类下的市和县与户口

性质分类下非农业与农业人口的不同家庭构成比例很接近。从实际生

活中也可见, 城市是非农业人口聚居地, 县是农业人口集中区域, 镇则

处于市和县之间的过渡地带。鉴于这种构成特征,我们认为,在城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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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结构比较上, 市镇县中, 市和县具有替代非农业与农业人口的意义,

镇则可以作为一个参照类型。限于篇幅, 以下分析建立在以市镇县标

准之上,并将县更换为乡村,即在市、镇、乡村三者之间进行比较。

二、城乡家庭结构差异的具体分析

(一) 城乡不同家庭类型的主要差异

通过表 1数据, 我们已对城乡家庭结构差异有所了解。为了认识

城乡家庭结构的具体差异和特征, 我们将家庭类型再作细分。

    表 2: 城乡家庭基本结构细分比较( N= 336 753)     %

家庭类型 市 镇 乡村

夫妻核心家庭 16. 0 14. 4 11. 4

标准核心家庭 47. 6 48. 7 46. 8

缺损核心家庭 5. 6 5. 8 6. 8

扩大核心家庭 2. 2 2. 0 1. 3

三代直系家庭 12. 5 13. 3 19. 0

四代及以上直系家庭 0. 3 0. 5 0. 8

二代直系家庭 1. 9 2. 0 2. 7

隔代直系家庭 1. 5 1. 7 2. 4

三代及以上复合家庭 0. 5 0. 5 0. 4

二代复合家庭 0. 2 0. 1 0. 1

单人家庭 10. 4 10. 0 7. 5

缺损家庭 0. 7 0. 6 0. 8

其他 0. 5 0. 4 0. 1

合计 100. 0 100. 0 100. 0

     注: 1.标准核心家庭为夫妇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 缺损核心家庭为

夫妇一方同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

2.扩大核心家庭为夫妇同未婚子女及其未婚兄弟姐妹组成的家庭。

  表 2数据显示: 在核心家庭中,城乡之间最突出的区别是城镇夫妻

核心家庭明显高于乡村, 其中城市较乡村高出 40. 4%,比镇高 26. 3%。

而标准核心家庭三者差异并不明显;缺损核心家庭为乡村高于城镇, 其

中乡村高于城市 21. 4%。由此可知, 夫妇核心家庭在城乡之间的明显

差异是导致城乡核心家庭比重差异的主要原因,当然它还受城乡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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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单人家庭差异的影响。

在各个类型的直系家庭中, 乡村全面高于城镇。直系家庭的主

体 ) ) ) 三代直系家庭为乡村显著高于城镇,较城市高 52. 0%。

单人家庭城镇之间差异不大, 但与乡村比较差异明显。其中城市

高于乡村 38. 7%。

一般来说, 除了单人家庭和夫妇核心家庭外, 其他家庭类型并不显

示具体家庭的人口规模。但若将家庭结构和家庭规模结合起来, 有助

于对城乡家庭结构之间的差异和影响因素的了解。

    表 3: 城乡不同类型家庭人口规模比较   单位: 人 / 家庭

家庭结构
家庭人口规模

市 镇 乡村

夫妻核心家庭 2. 00 2. 00 2. 00

标准核心家庭 3. 28 3. 49 3. 78

残缺核心家庭 2. 22 2. 42 2. 59

扩大核心家庭 4. 18 4. 45 4. 40

   小计 2. 93 3. 13 3. 37

三代直系家庭 4. 77 5. 01 5. 10

四代及以上直系家庭 6. 24 6. 52 6. 38

二代直系家庭 3. 82 3. 86 3. 87

隔代直系家庭 2. 95 3. 23 3. 28

   小计 4. 52 4. 74 4. 84

三代及以上复合家庭 8. 29 8. 48 8. 42

二代复合家庭 5. 62 5. 83 6. 25

   小计 7. 42 7. 90 8. 05

单人家庭 1. 00 1. 00 1. 00

残缺家庭 2. 35 2. 41 2. 31

其他 2. 42 2. 49 2. 32

   合计 3. 02 3. 22 3. 57

  根据表 3, 核心家庭中的人口规模乡村比城市多 0. 5 人, 高 15.

2%。在夫妻核心家庭以外的三种核心家庭类型中,乡村人口规模均高

于城市,其中标准核心家庭高 0. 5人。进一步观察可知,城市核心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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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口之家居多,占 77. 1% ,镇和乡村分别为 62. 0%和 43. 3%。

标准核心家庭户主在30、35和40岁3个年龄组中,城市三口之家分别

占83. 2%、76. 8%和73. 7%,镇为 71. 5%、55. 0%和 46. 0%,乡村为46. 6%、

26. 1%和 26. 3%。四口之家的分布分别为:城市 14. 7%、19. 3%和20. 9%,

镇23. 9%、34. 4%和 39. 6%,乡村 43. 3%、52. 4%和46. 8%。五口之家城市

为1. 9%、3. 4%和4. 4%,镇为 3. 8%、8. 6%和11. 3%,乡村为8. 7%、17. 7%

和20. 6%。当然,这些核心家庭的子女数并不一定是户主夫妇生育的所有

子女。其年龄大的子女有可能离家求学或工作在外,甚至有的结婚出嫁或

分家等,因此普查时同居子女并非其所有子女。但对 40岁以下年龄组多

数夫妇来说, 2000年普查时共同居住的子女基本上是其养育的所有子女。

城乡三人家庭的这种差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计划生育政策对城乡社会家

庭类型和规模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直系家庭平均人口规模乡村比城市多 0. 32人, 高 7. 1%。差异主

要体现在三代直系家庭和隔代直系家庭,乡村均比城市多 0. 33人。从

分类来看,四口以下三代直系家庭城市占 42. 1%,镇占 32. 8%, 乡村占

28. 7%。三代直系家庭没有达到五口,表明第一代或第二代有缺损。

进一步看, 在城镇乡村三代直系家庭中比重最大的不是三代完整

直系家庭,而是第一代只有一人的直系家庭。这两种类型在三代直系

家庭所占比例, 城市分别为 38. 7%和 41. 0% ,镇分别为 41. 1%和 42.

7%, 乡村分别为 39. 4%和 44. 5%。这些缺损长辈绝大多数为丧偶。

它说明有子女的老年人在丧偶之后与子孙同住在城乡有一定的共性。

从城镇乡村之间看, 乡村长辈缺损的三代直系家庭比重更大。

完整的三代直系家庭(即第一、第二代夫妇均在, 第三代有一人或

一人以上)城乡均以五口之家为最多, 但城乡分布不同。其在城市占

67. 1%,镇为 54. 3%, 乡村 51. 2%。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也与生育政

策有关。在相对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之下, 城市完整的三代直系家庭

以/二二一0为主要表现形式, 特别是第二代若为相对年轻的夫妇,这一
特征将更突出。在三代直系家庭中的六口及以上之家均以完整的三代

直系家庭为最大。城乡之间差异不大, 绝大多数所占比重在 60% 以

上。这并非城乡生育数量趋同所致,而是这种家庭中的第三代不一定

都是两个孙子女,而第二代人中可能有未婚兄弟姐妹。

值得注意的是, 城市五口以下的三代直系家庭占 82. 7% , 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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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7%,乡村占 70. 3%。这表明, 即使是三代直系这种被以往视为相

对大的家庭类型,其平均人口规模并不大,无论城乡均如此。

(二) 几种特殊家庭类型的分析

这里,我们主要对几种有典型意义的家庭类型及其形成原因作一

分析。

1.夫妇核心家庭
图 1: 城乡夫妇核心家庭户主年龄分布

  根据图 1, 夫妇核心家庭曲线走向在市、镇和乡村有明显区别。25

29岁年龄组,城市核心家庭形成峰值, 之后开始下降, 40岁年龄组降

至最低, 45岁年龄组再次形成一个峰值, 50 和 55岁年龄组稍有下降,

60和 65年龄组又有上升, 70岁年龄组之后逐渐降到最低水平。镇与

城市有基本相同的走向, 区别是在 40、45、50和 55 连续四个年龄组维

持在较高的水平。乡村的夫妇核心家庭在 40岁年龄组之前都处于较

低的状态。45岁年龄组后开始大幅度上升, 并将这种高比例一直保持

到 65岁年龄组, 其绝对值也较城镇高出许多。城市夫妇核心家庭在

25岁年龄组的高比例与本年龄组青年夫妇晚婚之后继续晚育的行为

有密切关系。而在 50 65岁年龄组,乡村夫妇核心家庭又高于城镇的

这种现象,我们认为,这并不是因为该年龄组城镇夫妻核心家庭比例下

降,而是由于乡村多子女家庭中子女婚后与父母分家生活的比重上升,

形成反差。这种选择有一定普遍性。根据我们在农村所做的调查, 有

两个以上已婚儿子的农民夫妇在自己生活尚能自理时多选择与子女分

居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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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 75岁以上年龄组夫妇核心家庭均进入低比例状态。除了人

口年龄结构中老年人比重下降因素影响外,我们认为, 还有两方面的原

因:一是老年丧偶者增多, 一部分夫妇核心家庭转化为单人家庭; 二是

一部分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可能选择与子女同住,以便得到生

活上的照料。

长表数据中育龄妇女生育子女数据为我们观察城乡 20 50 岁夫

妇核心家庭妻子的生育行为提供了可能, 借此认识夫妇核心家庭的形

成与子女数量的关系。根据这项统计, 在各年龄组未生育夫妇中,城镇

均高于乡村, 特别是在城市 40岁以上夫妇核心家庭中,未生育子女者

占 15. 1%,乡村则为 8. 2%,前者高于后者 84%。在一孩类中, 城镇各

个年龄组也明显高于乡村。在 40岁年龄组中,城市夫妇核心家庭中妻

子只生育一孩者高于乡村 95%, 45岁年龄组更高于乡村 295. 3%。可

以说,城镇夫妇核心家庭户主妻子在 30岁以上年龄组相对于农村高比

例的未育和 40岁以上年龄组明显高于农村妇女的一孩比例是造成城

乡中青年夫妇核心家庭比重差异之所在。

2.单人家庭
图 2: 市、镇和乡村单人家庭户主年龄分布比较

  由图 2可以看出,城镇和乡村单人家庭户主年龄分布差异十分明

显,最突出的是城镇单人家庭户主在 20岁年龄组形成峰值,在 25岁年

龄组也处于高水平。根据长表数据,城市 20、25和 30岁三个年龄组的

单人户主占 40. 2%,镇为 38. 3% ,乡村为 17. 0% , 城市和镇分别高于

乡村 136. 5%和 125. 3%。这意味着城镇人口晚婚对单人家庭形成所

起的作用要大于乡村。乡村则在 65岁年龄组形成峰值,说明老年人单

独生活是乡村单人家庭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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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和图 4显示,城镇之间男女单人家庭户主的年龄构成有基本

相似的趋向。在 30岁以下各年龄组中,城镇男女单人户主所占比重均

比较高, 35岁以上年龄组开始下降。男女差异为,女性在 65和 70 岁

年龄组再次出现上升,男性仍保持下降的趋向。这与女性丧偶且独居

比例增大有很大关系。城镇之间也有一些小的差异, 主要是城市男性

在 25岁年龄组的单人户主比重较镇更大。

图 3: 城市单人家庭户主年龄构成的性别差异

图 4: 镇单人家庭户主年龄构成的性别差异

  城镇和乡村之间单人家庭户主的性别差异十分明显。根据图 5,

乡村男女户主在 20和 25这两个低年龄组比重较小,尤其是女性单人

家庭户主。按照长表数据资料, 乡村女性单人户主在 20岁和 25 岁年

龄组只占 7. 5%, 而同年龄组城市和镇女性分别为 26. 2%和 2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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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以上年龄组,乡村单人家庭女性户主比例逐渐上升; 在 70岁年龄

组达到峰值,分别高于同龄组城市和镇女性 56. 9%和 77. 8%。这表

明,乡村 70岁年龄组丧偶女性独居现象比较突出。还应注意到, 乡村

男性单人家庭在 45岁以上年龄组所占比重均高于城市和镇。这表明,

乡村单人家庭的男性户主相对集中在中年之后各年龄组,而城镇则集

中于中年以前各年龄组。

图 5:乡村单人家庭户主年龄构成的性别差异

  那么,在城镇和乡村之间,单人家庭户主的婚姻状态有无区别? 根

据长表数据, 城乡之间,单人家庭户主未婚者中均为男性居多数, 城市

男性占 68. 1%,镇占 70. 8%, 乡村占 92. 3%。初婚有配偶者中也以男

性居多,城市男性占 64. 3% , 镇 67. 1%, 乡村占 55. 8%。但再婚有配

偶者中乡村女性高于男性,男女分别为 50. 3%和 49. 7%。离婚者中乡

村男性单人家庭户主大大高于女性,男性为 81. 5% ,女性为 18. 5%, 这

表明乡村女性再婚比例高于男性。同样, 这种情况城市男性也高于女

性,但二者差距并不很大。丧偶独居情形则完全翻过来,城乡均为女性

高于男性。这主要与女性较男性预期寿命高有关。

从单人家庭男女户主的婚姻类型看, 未婚者在城市男性户主中占

比重最大,初婚有配偶者次之;女性户主占比重最大的是丧偶者, 初婚

有配偶者次之。镇男性以初婚有配偶者为最大,未婚者次之;镇女性与

城市女性相似。乡村男性未婚者占比重最大,丧偶者次之; 女性以丧偶

居多,初婚有配偶次之。可见, 在城市和乡村之间, 未婚者所占比重均

最大。不过,乡村更显著。在城市、镇和乡村女性单人家庭户主中, 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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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者所占比重均为最大, 乡村更为突出。

3.直系家庭

( 1)三代直系家庭。由表 2 可知, 三代直系家庭在城乡分布为

12. 5%、13. 3%和 19. 0%。我们的判断是,这种差异, 特别是乡村高于

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与乡村缺乏社会保障制度,老年父母对子女的养老

依赖有关。当然这类三代直系家庭更多地体现在独子家庭中。既然是

老年父母依赖子女而同居, 那么这些家庭的户主应以子辈为主。城市

老年父母多数有退休金, 即使与已婚子女同住,依赖子女的程度应该比

较低,甚至会出现子女婚后因无住房而依赖父母居住的现象,故此户主

多数应为父母。这一判断能否得到数据的支持呢?

根据长表数据,在城市三代直系家庭中, 49岁以下户主占 35. 8%, 50

岁以上户主占 64. 2%;镇各为50. 0%;乡村则分别为 60. 0%和40. 0%。此

外城市 65岁以上户主为 27. 2%,镇为15. 3%,乡村为10. 2%。三代直系家

庭中乡村户主中青年占多数,城市则以中老年为主。这反映了城乡老年父

母在依赖子女与经济独立之间有较明显的差异,由此导致了城乡三代直系

家庭比重的不同。当然,这只是一个分析视角。

( 2)隔代直系家庭。隔代家庭在家庭总样本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其

城乡差异是值得关注的。

农村隔代直系家庭高于城市 60%, 镇稍高于城市, 为 13. 3%。进一

步看,由祖父母和一个以上孙辈子女组成的隔代家庭在城乡均居多数,

城市为 59. 0%,镇 63. 9%, 乡村 60. 2%。他们中间,又以祖父母和一个

孙辈子女组成的隔代家庭为最多。在这一类型内部,城市祖父母与一个

孙子女组合的家庭占 83. 4%, 镇 72. 9%, 乡村 68. 3%, 其余为祖父母与

两个以上孙辈子女所组成的家庭。祖父母中只有一方与孙辈子女组成

的家庭居第二位,其中城市占35. 1%,镇 28. 9%,乡村 28. 8%。

隔代直系家庭城乡分布的这种差异,与乡村中青年夫妇外出谋生、

将子女留给父母照料有直接关系。中国从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 农业

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速度加快。大批农民离开乡村到城镇寻找工作

机会,对已婚且有子女的男性来说,在对外部世界没有充分了解, 未找

到有稳定收入的工作之前,他们多半是独身前往或与妻子结伴同行, 只

有在立足之后才可能将子女带去。这就意味着不少进城谋生的农民有

将子女留给父母照料、抚养的经历, 由此使隔代直系家庭增多。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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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这种情形在一定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

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不高会导致虚拟隔代家庭的产生。这里所说的

现代化水平不高主要指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水平还不能相互协

调地发展。目前城市隔代直系家庭产生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小学教育

发展不平衡,它不仅在城市之间, 而且在同一城市内部也有很大差异。

在城市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中青年人多居住在教育资源比较缺乏和质

量较差的城市周边地区, 中老年则居住在中小学名校相对集中的老城

区。中青年夫妇把子女的户口立在老年父母名下, 形成祖孙同居的

格局。

城乡隔代直系家庭的产生方式虽有一定差异, 但均是社会发展中

的非正常现象。尤其在乡村, 那些未成年子女长期与父母分处两地, 不

仅对家庭关系, 而且对子女的身心发展和教育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三、中国城乡家庭结构的历史演变

由前面分析可知,中国当代城乡家庭结构基本上以核心家庭为主

体,但直系家庭和单人家庭也是重要的家庭形式。可以说, 从整体上

看,结构简单和人口规模小的家庭已成为普遍的家庭形式。这里我们

想通过对近代以来不同时期家庭结构变动的简单考察, 有助于对当代

家庭结构的形成过程有所认识。

(一) 20世纪 80年代之前的城乡家庭结构

近代之前, 历代政府的户口统计集中在户和口的统计上,用这些资

料进行家庭规模分析尚有可能,而因为没有家庭成员关系的说明,做家

庭结构方面的分析是不可能的。这就给人们具体了解前近代中国的家

庭结构状态带来了困难。因而, 不少学者试图通过各个时代所积累下

来的文献资料认识各历史时期中国的家庭结构, 如地方志等。但这些

文献对家庭结构只有定性的描述或概括, 特别是对累世同居的大家庭

过度渲染。20世纪 8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史研究的开展,人们逐渐认

识到,四、五代/累世同居0的家庭在历史时期虽然存在, 它却只是少部
分家庭的行为。那么,大多数人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之中? 这一

问题并没有被很好地答复,人们仍然以为,兄弟婚后不分家与父母同居

而形成的复合家庭是主要的家庭类型之一。

为了进一步认识近代之前的家庭类型, 笔者曾对中国第一历史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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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馆所藏刑科题本所涉及的当事人资料作了收集整理, 集中对 1781

1791年的 2000余件个案进行了汇总分析。其结果是: 核心家庭占

57. 04%, 直系家庭占 29. 04%, 复合家庭占 6. 52%, 单人家庭占

5. 46%,缺损家庭为 1. 44% (王跃生, 2000)。刑科题本案件中的当事

人以自耕农、佃农和佣工为主,地主及其他富裕者比重较小。而后者生

活在大家庭中的比例可能高一些。但需注意到,在当时社会中, 自耕农

以下经济水平的家庭占家庭总数的绝大部分。即使富裕阶层中有高比

例的复合家庭, 其对社会中复合家庭总比例的提升也是有限的。

1.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动

根据我们对河北南部农村 5个村庄土改前家庭结构状态的调查,

我们发现核心家庭是最大的家庭类型, 但它并不占绝对多数;直系家庭

和复合家庭分处第二、第三位。如果将复合家庭视为大家庭的代表类

型的话,那么这些村庄的中小家庭(直系家庭和核心家庭)所占比重均

超过 70%(王跃生, 2003)。当然这项调查也许是华北农村家庭结构的

代表类型,那么,其他地区又如何呢?

笔者 2002年在浙江萧山农村调查时得到一个村解放前夕户口、土地

登记薄(共210户)。据此统计,核心家庭占 63. 8%,直系家庭占19. 6%,复

合家庭占 4. 8%,单人家庭占10. 5%,残缺家庭占 2. 4%。2001年笔者又在

湖北洪湖一乡村对当地解放前夕所做的回顾性调查,其结果为:在 165个

家庭中,核心家庭占56. 9%,直系家庭占36. 4%,单人家庭占6. 7%,没有复

合家庭。这两个调查中的核心家庭明显高于北方农村,但复合家庭不仅比

北方低,有的地区甚至不存在这一类型。费孝通(1991: 4) 1936年对江村的

调查也显示,当地复合家庭只有 3. 3%。

虽然这些实证性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但却表明这样一个共性, 即

复合家庭这种大家庭类型所占比例不高(当然,根据对土改前河北南部

农村的研究,复合家庭也是不可忽视的家庭形式, 特别是在比较富裕的

自耕农家庭中占较高比重) , 核心家庭是最大的家庭形式,直系家庭也

是主要的家庭形式之一; 或者说,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是构成传统家庭

的主流。在北方一些地区则形成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和复合家庭三种

主要家庭类型。

中国解放以来家庭结构又呈现出怎样的变化? 20世纪 70年代之

前全国性的分析是比较少见的。依据我们在河北进行的同一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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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家庭比重较解放前明显上升, 成为被调查村庄具有多数地位的家

庭类型;复合家庭在 5个村庄或者不存在,或者已成为个别现象; 直系

家庭也有明显下降, 但仍是处于第二位的家庭类型。

此外,我们还在浙江萧山和湖北洪湖农村获得两个村庄的家庭结

构数据。湖北洪湖 B村核心家庭占 63. 2%, 直系家庭 32. 7%, 复合家

庭 0. 5% ,单人家庭 3. 6% ;浙江萧山 Y村,核心家庭占 60. 2%, 直系家

庭21. 9% ,复合家庭 1. 2%, 单人家庭 15. 6% ,残缺家庭 1. 2%。

这些小型调查数据表明, 至 20世纪 60年代中期, 中国农村的核心

家庭由传统时代处于相对多数进而成为具有主导地位的家庭类型, 直

系家庭虽有下降,但仍是重要的家庭形态。复合家庭在北方地区从占

有一定比例,到逐渐萎缩,至 20世纪 60年代中期在不少村庄即使没有

消亡,也已成为个别现象。需要注意的是,南方省份农村即使在民国时

代其核心家庭的主体地位就已确立,复合家庭也处于一个相对低的水

平。但南方农村的复合家庭并没有在解放后迅速消失, 其消亡的过程

似乎更缓慢, 直至 20世纪 60年代中期仍然存在。当然它也处于一个

较低的水平。

2.城镇家庭结构的变动

3、4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等. 1985.中国城市家庭 ) 五城市家庭调查报
告和资料汇编.山东人民出版社。

  20世纪 80年代之前,有关城镇家庭结构的调查比较少见。近代

以来,由于城镇经济和教育的发展,加之城市又是政治中心,工商业者

和官员聚集其中,因而不少城镇都有一定数量的大家庭。然而, 城市居

民中更多的还是生活在小家庭中的雇佣劳动者。20世纪 80年代初,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等单位对北京、上海、南京、成都 4市 7个社

区进行了有关婚姻家庭问题的抽样调查。按照该调查, 1937年前结婚

的受访者其初婚时娘家、婆家的家庭类型如下:核心家庭 55. 61% , 直

系家庭25. 67% , 复合家庭 8. 56%, 单人家庭 5. 88% , 其他类型 4.

28%。3其核心家庭比重高于解放前的华北农村。解放以后,随着工商

业改造的完成, 私有经济消失, 少数大家庭也难以维系下去。此后, 城

市兴起一批公有和集体性质的工商业。以工资为生者成为城镇居民的

主体,他们所组成的家庭多是核心家庭。在 60年代中后期和 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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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分房制度下家庭住房非常紧张,初婚子女因资历低难以在工作单

位享受分房待遇,不得不与父母同住,因而它在一个特定时期会增加直

系家庭甚至复合家庭的比重。可见,家庭类型的选择不仅与民众主观

愿望有关,而且受制于客观条件。在住房紧缺且其他资源分配极具刚

性的时代更是如此。不过, 核心家庭主体地位并没有动摇。按照中国

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做的同一项调查, 1977 1982年结婚的妇女,

其结婚时娘家、婆家家庭类型构成为:核心家庭 69. 28%, 直系家庭 21.

02% ,复合家庭3. 81%,单人家庭1. 73% ,其他类型 4. 16%。4这种回顾

性抽样调查对家庭结构状态的反映会有一定程度的失真,但它对家庭

基本类型的揭示与实际情形应该不会有很大偏差的。

(二)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家庭结构的变动

我们认为, 20世纪 80年代以后, 城乡家庭小型化的趋向继续保持

着, 这从 1982 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可以显示出来。全国核心家庭占

72. 0%(其中夫妇核心家庭占 4. 8%) ,直系家庭占 17. 8%, 复合家庭占

1. 0% ,单人家庭占 8. 0%, 其他为 1. 0%。5由于该数据未分市镇县, 难

以进行城乡比较。考虑到当时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 加之处于改革开

放初期, 人口迁移流动尚不活跃, 因而它对集体经济后期、联产承包责

任制初期的农村家庭结构和仍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应有一定的

反映。

5 资料来源:中国 1982年家庭结构中核心家庭类的夫妻核心家庭数据、单人家庭类数据和

/其他/ 家庭类数据来自《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汇总数据(见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5年,

第 476 477页)。其余数据来自曾毅等根据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 1j 抽样调查数据
带数据所写/ 中国八十年代以来各类核心家庭户的变动趋势0 (《中国人口科学》1993年第 3

期)。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提供了城、镇、县分列的家庭结构资料。

  根据表 4, 1990 年城乡之间核心家庭虽有差异, 但不明显。但与

2000年相比,城乡核心家庭均有所下降, 降幅不一。从核心家庭内部

构成看,城乡夫妇核心家庭均大幅度上升,标准核心家庭则有一定程度

降低。核心家庭的变动主要体现在夫妇核心家庭的上升和标准核心家

庭的下降上。虽然夫妇核心家庭上升幅度大于标准核心家庭, 但在家

庭构成比例上标准核心家庭明显高于夫妇核心家庭, 从而使其对家庭

总量的影响力度不同。

  1990年城乡之间直系家庭有差异, 却不大。与 2000年相比, 若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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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直系家庭, 城市和镇直系家庭虽有所降低, 降幅很小, 但乡村增幅

明显;若不含二代直系家庭,直系家庭在城镇减少超过 10%, 在乡村增

加幅度降低。在直系家庭内部,城乡之间三代直系家庭变动方向不同,

城镇表现为减少,乡村则有所上升。隔代直系家庭有明显变动, 城乡均

为上升。由于 1990年隔代直系家庭比重很低, 因而 2000年表现为低

净增比和高增长率, 农村则提高近 4倍。

  1990年城乡单人家庭也无明显差异。2000年城乡单人家庭均表

现出上升,但城镇提高更为显著。

  城乡复合家庭在1990年继续维持低比例状态。2000年复合家庭
表 4: 1990 年全国市镇乡村家庭户类型及与 2000 年数据的比较( % )

家庭户类型

市

( 1990

年)

比 2000

年净

增减

(百分点)

 

增

长

率

镇

( 1990

年)

比 2000

年净

增减

(百分点)

 

增

长

率

农村

( 1990

年)

比 2000

年净

增减

(百分点)

 

增

长

率

单人户 6. 7 3. 7 55. 2 6. 7 3. 3 49. 3 5. 9 1. 6 27. 1

核心家庭 74. 4 3. 0 4. 0 73. 2 2. 4 3. 3 73. 8 7. 5 10. 2

夫妻核心家庭 7. 7 8. 3 107. 8 6. 4 8. 0 125. 0 5. 7 5. 7 100. 0

标准核心家庭 58. 0 10. 4 17. 9 56. 7 8. 0 14. 1 58. 2 11. 4 19. 6

直系家庭 16. 5 0. 2 1. 2 18. 1 0. 6 3. 3 18. 8 6. 0 31. 9

三代直系家庭 15. 1 2. 6 17. 2 16. 9 3. 6 21. 3 17. 7 1. 3 7. 3

四代以上直系家庭 0. 5 0. 2 40. 0 0. 6 0. 1 16. 7 0. 7 0. 1 14. 3

隔代直系家庭 1. 0 0. 5 50. 0 0. 6 1. 1 183. 3 0. 5 1. 9 380. 0

复合家庭 1. 4 0. 7 50. 0 1. 2 0. 6 50. 0 1. 0 0. 5 50. 0

其他 1. 0 0. 5 50. 0 0. 8 0. 4 50. 0 0. 7 0. 6 85. 7

  资料来源: 1990年家庭结构数据来自曾毅、李伟、梁志武撰写的论文/ 中国家庭结构的现

状、区域差异及变动趋势/ ,载《中国人口科学》1992年第 2期。本人根据该文数据进行了整

理,将一对夫妇户纳入核心家庭总数中,隔代家庭纳入直系家庭之中,并将一代与其他亲属非

亲属户作为其他类型。

说明:曾毅等人在 1990年的家庭结构分析中没有设置二代直系家庭。严格来讲,若要对

两次普查数据进行比较,就需要从 2000年数据中减去二代直系家庭所占比重,这样其直系家

庭(二代直系家庭)的比重降低为:市 14. 4% ,镇 15. 5% ,乡村 21. 3%。由此得出直系家庭 2

的结果。但实际上,任何时期都存在二代直系家庭。为谨慎起见,行文中重点比较两个时期

的三代直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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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均有所减少,虽然减少幅度很大,但复合家庭在城乡家庭总量中所

占份额已经很小,说明意义已经不大。

  可见, 1990 年城乡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和单人家庭三种主要的家

庭类型差异很小,以至有城乡趋同的特征。但 2000年则表现出相对明

显的城乡分野, 特别是乡村直系家庭显著高于城市,单人家庭城镇则高

于乡村,核心家庭城乡均有所下降,但乡村降幅较大。从这一角度看,

乡村家庭似乎有偏大趋向,城镇则既有核心家庭减少的一面,也有单人

家庭增长的另一面。值得注意的是,城乡核心家庭中夫妇核心家庭均

有明显增长,但城市夫妇核心家庭所占份额更大。

综上所述, 解放前家庭结构中的主要类型是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和

复合家庭。乡村核心家庭虽是比重最大的家庭形式, 但它在北方农村

并非占绝对多数;复合家庭尽管比重不大,不过在富裕自耕农家庭占较

高份额。南方农村核心家庭比重相对较大,复合家庭则较北方农村低。

解放前城市核心家庭比重高于乡村,其复合家庭较北方农村低而比南

方农村高。至 20世纪 60年代,城市核心家庭的优势地位逐渐确立, 复

合家庭在不少村庄成为个别现象, 80年代初以后, 城乡家庭的核心化

局面基本形成, 出现以核心家庭为主,直系家庭为辅,单人家庭作为补

充的局面。至 2000年,城镇家庭继续保持小型化的趋向,尽管核心家

庭比重稍有下降,但核心家庭中的夫妇核心家庭明显上升, 并且单人家

庭增加。乡村则在核心家庭下降之时, 直系家庭出现增长趋向, 不过其

单人家庭和夫妇核心家庭也有所增加。需要指出:虽然乡村直系家庭

比重提高,但它没有促进乡村家庭人口规模扩大。根据/五普0和/ 四

普0数据, 可以发现, 不仅城镇, 而且乡村家庭规模也较 10年前有所下

降。乡村由 4. 2人降低为 3. 7人6 ,减少 0. 5人。

6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司编. 2001.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2001) .中国统计出版社.

四、结语

通过对/五普0长表家庭结构数据所作分析和对不同历史时期家庭
结构的变动考察,我们可以看出, 20世纪 90年代后期城镇核心家庭虽

相对减少,但家庭结构的简化趋势并没有根本改变,其标志是单人家庭

上升,核心家庭中夫妇核心家庭上升,直系家庭中三代直系家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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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三代直系家庭有一定幅度增长,约占乡村家庭总数的 20%以上,

达到 20年来的最高水平。这种情形与农村家庭养老行为的继续保持

有直接关系。农村多数老年人处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对子女有较强

的养老依赖, 但需要指出, 即使在农村,单人家庭和夫妻核心家庭也处

于增长状态。

城乡夫妻核心家庭均是增长显著的家庭类型,但在年龄段分布上,

城乡有一定区别。这种区别又与城乡居民的婚育观念、计划生育政策

在城乡贯彻的差异有一定关系。婚后晚育在城市夫妇中比例较高, 因

而形成 25 29岁年龄组高比例的夫妻核心家庭。35 45岁年龄组夫

妇所养育的独生子女至 90年代末逐渐长大, 离家上学和工作比例增

大,形成城市高比例的/空巢0家庭。乡村多子女家庭与父母分居比较

普遍,因而 50岁左右夫妇单独生活比例上升。

隔代直系家庭在城乡提高幅度不同, 乡村增长最显著, 这与 90 年

代农村劳动人口的非农迁移流动加速有直接关系。农民夫妇出外谋生

时将未成年子女留给老年父母照料,是隔代直系家庭上升的主要原因。

在城镇,教育等资源分布不合理,推动隔代家庭比重增加。

中国当代家庭结构的简化既与子女婚后与父母普遍分爨、与兄弟

普遍分家有直接关系, 同时也与 20世纪 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

推行有很大关系。二十余年来中国逐渐形成的/少生0、/独生0环境产

生了两种效果, 它一方面缩小了家庭规模,简化了家庭关系,使家庭形

态的转化变得更加容易; 另一方面,少子女家庭代际之间的矛盾会相对

减少,已婚子女同父母同住现象相对增多。农村的三代同居行为多数

存在于独子家庭中。

家庭结构简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不同代际间的生活照料关系削

弱,家庭养老资源趋于萎缩,因而,家庭成员对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的

要求提高了。虽然, 已婚子女与父母分居并不意味着彼此经济联系的

减少,但在生活照料上肯定与同爨共居不可相比。在社会迁移流动行

为增强的当代, 子女离开父母所在地就业和成家的比重明显提高,这对

城镇独生子女家庭父母老年后的生活将产生直接影响。农村传统时代

的家庭养老方式建立在多子女基础之上, 少子女家庭虽然可以缓和代

际紧张关系,但客观上家庭养老负担却加重了。这些不仅是家庭问题,

更是社会问题, 需要社会各方面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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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must be managed to its appropr iate extent; otherwise, the consequence is a

negative protection of laziness.

Key word: unemployment management, transitional adaptation, accustomed danwei habits,

societal approval

A Comparison of Changes in the Modern Chinese Family Structure betw 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ang Yuesheng  118⋯⋯⋯⋯⋯⋯⋯⋯⋯⋯⋯

Abstract: By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number of nuclear families has

proportionally decreased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However, the trend of family size

being reduced remains the same. In the urban areas, this trend is seen in the increased

sing le-person families and families with only married couples w ithout children, as well as

in the decreased tr-i g eneration, lineal families. In the rural areas, lineal families with three

generation have increased to account fo r over 20 percent of all families, reaching the

highest level in the latest 20 years. One-per son families and families with only married

couples are on the rise. These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mily structur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quirement of / having fewer children0 or / having one child0 as a result of the family

planning po licy over more than two decades. M igration in the period of economic

transfo rmation has also speeded up family structural changes. In such a context, family

resources for the aged are dwindling, which urgently demands Social Security and social

service systems to be improved.

Keywords: data from the 2000 census, family structure, comparis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istorical change

Perceived Parental Control and Parent-Child Relat ional Quality in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and Shanghai: A Comparat ive Study

Daniel T. L. Shek, Han Xiaoyan & Britta Mailynn Lee  137⋯⋯⋯

Abstract: The basic research question addressed in this study is whether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and Shanghai differ in their perceived parental control processes, parent- child

relational quality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H ong

Kong ( N= 3, 017) and Shanghai ( N= 3, 022) responded to measures of perceived parental

behavioral control,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parental control based on indig enous

Chinese concepts, parental endorse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renting beliefs, parent-

child relational quality, and psycholog ical well-being. The follow ing conclusion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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